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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霍牦牛鲜奶》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阶段）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2025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

(第三批 20 项团体标准)的通知》（中民贸〔2025〕28 号），根据中国民族贸易

促进会管理和协调调度，由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四川农业大学等机构牵头和组织专家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标准的

制定工作，项目编号为 T/OTOP-202510。

2、目的、意义

炉霍牦牛生活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高原地区，那里

拥有广袤的天然草原，远离工业污染和城市喧嚣，草原上的水源纯净，空气清新，

为牦牛提供了极为优质的生长环境。因此，炉霍牦牛鲜奶的蛋白质含量较高，一

般蛋白质含量可达3.5克/100毫升以上（普通鲜奶的蛋白质含量通常在3克/100

毫升左右），而且氨基酸组成更接近人体需要，生物利用率高。同时，炉霍牦牛

鲜奶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尤其是共轭亚油酸（CLA）和α-亚麻酸等对人体

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酸含量较为突出，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调节血脂等。

据不完全统计，炉霍牦牛鲜奶富含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A、

维生素 D、维生素 E等维生素，其中钙含量每 100 毫升可达 120 毫克以上，铁含

量也高于普通鲜奶，能更好地满足人体对这些营养物质的需求。

由于炉霍牦牛鲜奶的营养成分丰富，使得它更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和繁殖，

相比经过加工处理的普通鲜奶制品，其保质期较短，在常温下很快就会变质，对

储存和运输的条件要求更为苛刻。另外，炉霍牦牛鲜奶具有浓郁醇厚的独特风味，

但这种风味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对于习惯了普通鲜奶清淡口味的消费者来说，

可能会觉得味道过于浓郁甚至有膻味，导致其市场受众范围相对较窄。加之炉霍

当地的牦牛鲜奶产业起步较晚，在养殖技术、加工工艺、质量检测等方面的产业

基础相对薄弱，与一些发达地区的乳业相比，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存在一定差距，

需要进一步加强产业建设和提升。并且由于地处偏远地区，生活条件相对艰苦，

难以吸引和留住专业的养殖技术人员、乳制品加工专家和市场营销人才等，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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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炉霍牦牛鲜奶产业的发展和创新。

为此，本项目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所专家牵头，配备相应的有关专家，

对接产业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标准，保证品牌质量的高度统一，提升炉霍牦牛

鲜奶品牌效应，从而提高生产企业效益，同时让广大农牧民受益，实现产品溢价

和产业增收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

3、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

2024 年 10 月 29 日-31 日 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牵头，组

织包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相关负责人实地走访炉霍，对炉

霍牦牛鲜奶的生产加工企业、卫生环境、检查机构等情况进行了实地摸底走访，

初步探讨和论证建立炉霍牦牛鲜奶标准体系的可能性。

2024年 11月-2025年2月底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农牧

农村和科技局技术专家对标准研讨稿进行初步策划，并完成项目立项申请表的初

步编制。

2025 年 2 月底-2025 年 3 月初 对接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会，完成标准的立项工作程序，标准制定工作正式启动。

2025 年 2 月 26 日，中国民贸正式立项。标准制定工作正式启动。

2025 年 4 月初形成标准起草研讨稿；

2025 年 7 月 15 日，形成征求意见稿。向中国民贸申请，官网和团标平台

公示，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行业专家、生产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等各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间从 2025 年 7 月 18 日至 2025 年 8 月 17 日。

4、编制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机构牵

头和组织专家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标准的制定工作等单位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中国民贸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所做的主要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标准参与单位共

同起草相关标准。

5、标准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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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霍牦牛鲜奶的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检验规则以及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问题。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一）国外情况

国外牦牛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不丹、印度北部）及中亚国

家（蒙古、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总量较少。这些国家多为牧民自用或制

作传统乳制品（如酥油、干酪），商品化程度低，规模化加工企业罕见。因此，

国外目前暂无专门针对牦牛鲜奶统一的标准，但在涉及牛奶等乳类的一些通用标

准及相关国家针对牦牛养殖和乳产品的部分规定中有所涉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CAC）标准《乳与乳制品通用标准》（CODEX STAN 281-1971）：对乳及乳制

品的定义、成分、质量、安全等方面给出了一般性的原则和要求，牦牛鲜奶作为

乳类产品在国际贸易等方面可能会参考此标准中的一些基本规定，如对乳中脂肪、

蛋白质等主要成分的含量范围界定，以及微生物、污染物等的限量要求等，为牦

牛鲜奶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基本的质量和安全规范框架。

（二）国内情况

国内刚刚出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GB 19644-2024）：

将原定义中的“生牛（羊）乳”扩展为“生乳”，把牦牛等特色奶畜所产乳纳入

标准，规定产品原料必须为“单一品种的生乳”，明确“来源于主要原料的乳固

体含量不得低于 70%”，对于添加活性菌种的乳粉产品，其活菌数应至少达到 10

⁶CFU/g 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牦牛生乳》（DBS63/0001-2019）：由青海省制

定，规定了牦牛生乳的相关技术要求以及理化指标蛋白质≥3.8g/100g、脂肪≥

4.0g/100g、非脂乳固体≥9.0g/100g 等，规范了青海当地奶农和牦牛奶收购企

业对牦牛生乳原料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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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炉霍县乃至整个甘孜州并无这方面的标准，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急需制

定该地区的团体标准，针对“炉霍牦牛鲜奶”产业标准体系很不健全，其产品质

量安全方面的标准化体系建设方面尚存在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来推动其从区

域性特产向全球化健康食品转型。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符合国家标准化

管理的有关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有关单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已

经得到妥善处理，合理的意见已被采纳，无法采纳的意见给予了相应解释和说明。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自主制定，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